
附件2 
连云港市城市生活、一般工业用水单位用水

计划编制和有关问题的说明

用水计划编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江苏省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定额》和《连云港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连政规发〔2021〕24号)、《连云港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连政规发〔2020〕4号）等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规程规范，以及《关于开展城市生活和一般工业用水计划修订工作的通知》要求，并结合我市的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人员审定汇编完成的，现将用水计划的编制和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编制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二）《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了院令第776号）

（三）《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号令）；

（四）《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水利部、建设部、农业部〔2005〕17号）；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7〕1792号）；
（六）《江苏省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定额（2019年修订）》（苏建城〔2020〕146号）；

（七）《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2010〕第74号）；

（八）《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2016〕第36号）；

（九）《连云港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连政规发〔2011〕24号）;

（十）《连云港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连政规发〔2020〕4号）。

二、编制的原则

（一）科学合理。以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规范为依据。用水计划既要满足行业、单位正常需要，又要有利于保护和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二）因地制宜。用水计划既要同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相适应，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又要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逐步完善。用水计划具有时效性，要适应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单位正常用水的需要，适时对用水计划进行修订完善。

三、用水计划修订的办法

省里已经制定定额的，原则上参照省定额及其相关要求执行，主要包括教育、卫生、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用水。省里没有制定定额的或相关情况难以确定的，在2025年度正常用水量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五作为2026年度用水计划，主要包括一般工业、交通运输、居民服务业、体育文化场馆、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用水。

四、新用水户用水计划的核定

对新出现的用水单位，省里已经制定定额的，按省定额核定用水计划；省里没有制定定额的，以正常用水满6个月（截至2025年底）以上的用水量作为依据进行核定，计划核定增幅为5%。正常用水量不满6个月的，暂不核定用水计划，待正常用水量达到6个月以上再核定用水计划。

五、月用水计划与用水考核

根据有关规定，对各单位用水计划原则上实行月考核。对按省定额核定用水计划的单位，其每个月的用水计划按照市核定的年度用水计划平均分配；对按用水量和发展变化趋势核定用水计划的单位，其每个月的用水计划，在市核定的用水计划基础上，由各用水单位结合实际需要自行分配，并报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备案。

六、用水计划的调整

各单位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因为单位的工作和生产经营等需要，可向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申请调整用水计划或追加临时用水计划，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对原用水计划进行调整或增补临时性用水计划。未及时申报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用水单位自负。

七、此次用水计划的执行时间

此次用水计划的执行时间自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

用水计划的编制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在用水计划修订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情况掌握的可能不够全面和准确，各单位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可随时向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反映，以便于及时修正。

“用水计划”的解释权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3月


